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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编号：2025 考（委）第 号

简王井片区实测成果范围1及补充区域考古发掘委托

第三方技术服务合作协议

甲方（采购人）：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

乙方（供应商）： 荆州博物馆

签 订 时 间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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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考古发掘技术合作协议

《西安市不可移动文物保护条例》实施后，考古工作前置，在追赶超越的形

势下，配合基建的考古任务十分急迫而繁重，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现有的

专业考古人员和技术力量已难以承担目前剧增的考古发掘任务。按照市委、市政

府开放考古、联合科研的指示精神，在省、市文物局的指导下，西安市文物保护

考古研究院联合具有考古力量的科研院所和高校，采取合作的方式开展考古发掘

与文物保护有关项目。鉴于此，经双方协商，签订以下合作协议：

甲 方：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

乙 方：荆州博物馆

工程名称：简王井片区实测成果范围1及补充区域考古发掘委托第三方技术服务

工程地点：西安市长安区杜陵西路以南，西安市胸科医院以东，规划中的雁翔路

以西

甲方将简王井片区实测成果范围1及补充区域考古发掘委托第三方技术服务

的考古发掘委托给乙方承担，双方联合申报考古发掘证照，双方的责任和义务如

下：

一、甲方责任：

1.甲方指派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（发掘领队），负责该项目的管理与实施。

2.甲方负责与建设单位和当地相关部门的协调工作，协调建设方清除现场垃

圾、堆土、植被等障碍，排除可能干扰发掘工作的各种人为因素，以保证乙方考

古发掘工作的顺利进行。

3.甲方负责协调建设单位在考古发掘进场前派驻第三方保安公司，负责考古

工地的安全保卫工作。安保公司应按照《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考古工地安

全保卫工作规范》落实各项要求。甲方负责对安保公司进行监督管理。

4.甲方对该项目进行统一管理，不定期对项目进度、质量、安全等方面进行

检查及督导，并组织专家进行完工后的验收。

5.田野发掘结束后，甲方负责接收和保管所有出土文物及标本资料。

二、乙方责任：

1.乙方应在甲方的指导下，按照国家文物局颁布的《田野考古工作规程》进

行施工，科学发掘，精确记录，确保发掘质量。田野考古工作结束后7个工作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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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向甲方出具考古工作报告书。

2.乙方须配备专业考古技术人员和现场文物保护人员，能熟练完成发掘、记

录、照像、扫描、测绘、现场文物保护及采集标本、提取文物等各个环节的专业

工作。

3.乙方须配备相应测绘设备，如RTK、全站仪、笔记本或平板电脑、专业相

机，完工资料中要有RTK或全站仪测绘图。

4.乙方作为项目执行方，须接受甲方项目负责人的管理和指导，并与甲方紧

密合作共同做好现场发掘和文物保护工作。

5.乙方应积极配合并接受第三方保安公司对工地出入、发掘现场、文物库房

及驻地的安全保卫工作和安全监管。

6.现场考古发掘完工后，乙方需进一步完成文物修复及基本资料（含出土文

物、标本以及记录、图纸等）的整理工作。

7.发掘工作及资料整理结束后，乙方应将出土文物及标本全部移交给甲方，

另需给甲方移交考古发掘文字、图片等原始记录资料（或拷贝、复印件）。双方

应安排专人核对无误后签字确认办理办理移交手续。

三、服务期：

田野发掘及资料整理共计 24 个月。如遇不可抗拒因素，工期顺延。

四、发掘费用与付款方式：

1.取费依据：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及国家计委、财政部、文

物局颁发的《考古调查、勘探、发掘、经费预算定额管理办法》（[90]文物字第

248号）规定，结合西安地区实际情况，制定取费标准。按照西安市政府有关地

铁项目考古收费的减免文件执行预算减免。该项目发掘费的支付按实际中标价执

行。

单价（元/平方米）:￥ 496.50 ；

总价（人民币元）:￥5825406.40（大写：伍佰捌拾贰万伍仟肆佰零陆元肆

角）。

2.付款方式：付款采用银行转账的方式。合同签署后，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

金额70%的首付款。乙方田野发掘结束，经验收合格，并向甲方提交考古发掘工

作报告，移交文物及全部考古工作资料后，甲方向乙方支付剩余的30%价款。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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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付款前，乙方应向甲方开具增值税发票。

五、验收及保密

（一）成果验收：本项目成果内容包括但不限于：田野验收、科研成果、文

物修复、线图、文字、电子影像。甲方会同乙方及相关部门进行项目验收工作，

并出具验收单。验收内容具体包含以下几个方面：

1、乙方保证本项目技术服务符合《田野考古工作规程》的要求和规定。

2、乙方尊重和服从甲方的领导和管理，积极配合甲方的工作安排。

3、发掘前期准备工作充分，发掘协作方案编制全面、科学、严谨。

4、发掘队伍齐全，人员分工合理。

5、遗迹现象分析判断科学准确，层位关系清楚。

6、发掘方法符合工作规程要求。

7、出土文物、标本、土样等采集齐全，编号清楚，提取科学。

8、发掘记录详尽齐全。

9、工地现场管理规范，无事故发生。

（二）保密

乙方对发掘全过程负有保密责任，不得擅自泄露资料。乙方对出土的文物进

行保密，在项目所在地出土文物，按照文物发掘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可由乙

方暂时保管并修复，乙方则根据甲方所提供项目所在地出土文物清单按时归还所

有文物。根据相关要求，乙方经甲方同意后可留存部分项目所在地出土文物作为

甲方开票信息及账号 乙方单位账号信息

税 号 12610100H16256768G 税 号 1242100042142010X9

账户名称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 收款方名称 荆州博物馆

账 号 102900201305 账 号 1813094109200006557

开 户 行 中行钟楼支行 开 户 行
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荆州区

委分行

地址、电话
西 安 市 碑 林 区 友 谊 西 路 68 ，

029-85258795
地址、电话

湖 北 省 荆 州 市 荆 中 路 166 号 ，

0716-84948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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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。

六、违约责任:

如乙方不能按合同约定的工期、工作质量、数量等要求完成各个阶段的工作

任务，应按《民法典》关于合同法的规定，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。”

七、风险承担:

（一）乙方从事甲方委托的服务工作时，所发生的工伤风险和安全责任，由

乙方自行承担。

（二）由于乙方配合甲方的安保工作不到位，而酿成安全保卫工作事故，应

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
八、知识产权:

因实施本委托合同而产生的知识产权，归委托方拥有，未经委托方许可，乙

方不得以自己名义发布和发表。

九、如有争议，双方应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，可提交仲裁机构裁决。

十、本协议一式捌份，甲方持伍份、乙方持叁份。自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
甲方：（盖章）

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

乙方：（盖章）

荆州博物馆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：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：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


